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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学军

又名袁学君，号大羊。1967 年生于广东惠州，中

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山水画创作与研究方向博士、师从龙

瑞先生。现为中华两岸文化艺术基金会副会长，中华画

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文化部青年美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

长，文化部青联委员，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办公室主

任、学术秘书，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

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发展顾问，深

圳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院、北京大学授课导师。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文 \袁学军

── 论山水画知法、习法、出新法

法，一指法则、法式、法规。《周礼·天官·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觐、会同、宾客之

戒具。”《注》：“法，谓其礼法也。”《礼·典礼下》：“谨修其法而审行之。”《注》：“法，

谓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一指标准、模式。《管子·七法》：“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墨子·辞过》：“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是

指方法、做法。《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此亦涵盖方法、策略。综而论

之，法指创造各种事物的法度、法规、准绳，而体现在创造绘画之法度则称为画法。

中国山水画在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了丰富的画学理论和各种实践操作的法式规范，山水画在中

国绘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山水画家对于自然造化敏锐的观察和理解，通过前人不断

实践总结形成了丰富的画理、画论和各种法式规范成果流传至今。如南朝谢赫之“六法”，五代

荆浩之“六要”，北宋刘道醇“六要”“六长”，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画有八法四知”，

主要就花卉的章法、笔墨、设色而论，可视为谢赫“六法”的补充。清代汪之元《天下有山堂画

艺》之“六法”，就墨竹之体法言之。

正因有成熟的法式，使山水画初学者们有了一定的依据和典范可资遵循。而有法是为了能入，

但是入不是最终的目的，中国画审美逻辑讲求“入而能出”“不拘成法”。明代鲁得之即指出作

画：“能者自得，无一成法”。清代石涛更强调“一画之法，乃我自立”，要“我用我法”，阐

述了有法与无法之关系：“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即体现了对法度准绳

应入而化之，融会贯通之后的超越和出脱，才可以做到自出机纾。规矩法度的形成和存在，是为

了引导后人，指引路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高的突破和超越法则。如唐代朱景玄所言：“非画

之本法，故目之为逸品”，即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像前人一样，宋代苏轼也十分重视遵循法度和变法出新的辩证关系。对于法度与创新的关系，

苏轼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观点。他重视“法”的学习和掌握，认为书画艺术“不可学无法”, 不

可“不经师匠，妄出新意”①。同时苏轼又更加强调超越既定“规矩”“法度”，强调“变法”，

强调艺术家要独创“新意”，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寓妙理于豪放之外”②。他在称赞颜真卿

的书法艺术时说：“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③。“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④。

又《东坡题跋》上卷《评草书》中：“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

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吾书虽不甚佳，

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轼这里所谓“有意于学”即“积学”，就是对“法”的学习和掌握。不仅是对前人形式法

则的了解，而且还包括对艺术技法的刻苦训练，即系统而循序渐进地刻苦练习，对古法的研习掌

握。苏轼认为，忽视这点，就很难谈得上进行审美再创造，没有对已有技巧法则的熟练掌握运用，

根本无法将心中的审美意象完满地表达出来。所以他说：“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

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⑤。还说：“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行于手”⑥。这

些论述都是强调了知法习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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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书画全书》（1）643 页。 ②《苏东坡集》前集卷二十三《书吴道子画后》。 ③《苏东坡集》

前集卷三《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④《苏东坡集》前集卷二十三《书唐氏六家书后》。 ⑤《苏东坡集》前

集卷三十二《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⑥《苏东坡集》前集卷二十三《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⑦《苏东

坡集》续集卷十二《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⑧《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一画论了法章第二》）。 ⑨《中

国古代画论类编》（《一画论变化章第三》）。

而所谓“无意于佳”，指的即是对法度的超越，对艺术技法准绳的超越。“无意”和“有意”

不同，“有意”就是“有法”，它带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和理性控制的意味。“无意”就是“无法” 

，或者说是“无法”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忘”：“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

至于忘笔而后能书”⑦。显然是受庄子美学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忘”的境界中，一切法度规定

和技巧痕迹都化解了，“我书意造本无法”，艺术家仅凭自己的敏感，任随自己的性情，放手写

去，则无往而不利，无所谓功力，无所谓工拙。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审美创造中自出新意，才能

产生出“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作品。

清代王概《芥子园画传》中提出：“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惟先

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可以看做是对法度规矩的一种代表性的认识观点，

也是进行艺术创造的一条铁律，即“有法”是为了最终的超越和突破，是达到“无法”的必经之

路和先决条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画的学习必先精研古法的普遍规律，只有对法度具有深刻的认

识掌握，才能够在“出新意”时取得卓越的成就。可以说，古法的根基扎得越深，创新的成就才

有可能越高。近现代山水大家李可染曾提倡：“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清代石涛对画理与画法，以及法则与创新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画

之理不明，一画明，则障不在目，而画可从心。画从心而障自远矣”；“古之人未尝不以法为也。

无法则于世无限焉。是一画者非无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无障，障无法。法自画生，

障自画退。法障不参，而乾旋坤转之义得矣”⑧。

石涛认为古今绘画艺术都有一定的法则，绘画实践中也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离开了法则就

会变得毫无规定，这就是法则的价值。但是古今以来都有人并不真正了解法则的意义，从而为法

则所束缚，即“法障”。一个画家一旦被法则所束缚，就不可能超越前人，获得审美创造的自由；

只能是盲目追随古人，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明末清初，以“四王”为代表的画家，便是例证，

在绘画艺术实践中一味拟古，轻视创新，将古人的成就奉为圭臬，不敢翻越藩篱。王原祁在《麓

台画跋》中题到：“东涂西抹将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蓝之道，终不

可得也。”对此石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之游于笔墨者……自之曰此某家笔墨、此某

家法派，犹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尔，赏鉴云乎哉！”又曰：“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

法而法，乃为至法。”（《石涛山水册》，题《搜尽奇峰打草稿》）；“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

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⑨。

石涛的这一思想说明了画家在对待古人的经验、古人的法则、古人的笔墨技巧上，应该充分

尊重自己的创造个性，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变化古人，突破古人，进行艺术创新。

自由运用法则，又要超越具体法则的局限，在继承法则之后，能够借古以开今。

而近现代的黄宾虹认为：“作画应入乎规矩范围之中，又应超出规矩范围之外，应纯任自然，

不假修饰，更不为理法所束缚。”黄宾虹的观点可看做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现代发声，而

他个人的艺术实践历程也是对这句话所作出的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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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画论类编》（《一画论变化章第三》）。

而所谓“无意于佳”，指的即是对法度的超越，对艺术技法准绳的超越。“无意”和“有意”

不同，“有意”就是“有法”，它带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和理性控制的意味。“无意”就是“无法” 

，或者说是“无法”的精神境界，这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忘”：“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

至于忘笔而后能书”⑦。显然是受庄子美学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忘”的境界中，一切法度规定

和技巧痕迹都化解了，“我书意造本无法”，艺术家仅凭自己的敏感，任随自己的性情，放手写

去，则无往而不利，无所谓功力，无所谓工拙。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审美创造中自出新意，才能

产生出“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作品。

清代王概《芥子园画传》中提出：“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惟先

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可以看做是对法度规矩的一种代表性的认识观点，

也是进行艺术创造的一条铁律，即“有法”是为了最终的超越和突破，是达到“无法”的必经之

路和先决条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画的学习必先精研古法的普遍规律，只有对法度具有深刻的认

识掌握，才能够在“出新意”时取得卓越的成就。可以说，古法的根基扎得越深，创新的成就才

有可能越高。近现代山水大家李可染曾提倡：“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清代石涛对画理与画法，以及法则与创新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画

之理不明，一画明，则障不在目，而画可从心。画从心而障自远矣”；“古之人未尝不以法为也。

无法则于世无限焉。是一画者非无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无障，障无法。法自画生，

障自画退。法障不参，而乾旋坤转之义得矣”⑧。

石涛认为古今绘画艺术都有一定的法则，绘画实践中也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离开了法则就

会变得毫无规定，这就是法则的价值。但是古今以来都有人并不真正了解法则的意义，从而为法

则所束缚，即“法障”。一个画家一旦被法则所束缚，就不可能超越前人，获得审美创造的自由；

只能是盲目追随古人，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明末清初，以“四王”为代表的画家，便是例证，

在绘画艺术实践中一味拟古，轻视创新，将古人的成就奉为圭臬，不敢翻越藩篱。王原祁在《麓

台画跋》中题到：“东涂西抹将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蓝之道，终不

可得也。”对此石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之游于笔墨者……自之曰此某家笔墨、此某

家法派，犹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尔，赏鉴云乎哉！”又曰：“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

法而法，乃为至法。”（《石涛山水册》，题《搜尽奇峰打草稿》）；“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

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⑨。

石涛的这一思想说明了画家在对待古人的经验、古人的法则、古人的笔墨技巧上，应该充分

尊重自己的创造个性，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变化古人，突破古人，进行艺术创新。

自由运用法则，又要超越具体法则的局限，在继承法则之后，能够借古以开今。

而近现代的黄宾虹认为：“作画应入乎规矩范围之中，又应超出规矩范围之外，应纯任自然，

不假修饰，更不为理法所束缚。”黄宾虹的观点可看做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现代发声，而

他个人的艺术实践历程也是对这句话所作出的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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